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实施办法
（试行）

为保障博士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博士研究生待

遇水平，激励博士研究生刻苦学习、潜心科研，根据《财政部 国

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

〔2013〕19 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我校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一章 科研津贴方案与基本条件

第一条 此办法面向录取类型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有固定工

资收入的除外），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二条 为保障博士研究生基本生活，激励其潜心科研，勇于

创新，设立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制度。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最低标

准为每生每月 2000 元，一年发放 12 个月，每生每年 24000 元。其

中，学校资助每生每年 5000 元，学院资助每生每年 10000 元，导

师资助每生每年不低于 9000 元，由招生学院统筹发放。

第三条 鼓励学院和导师在本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博士

研究生科研工作的资助力度。

第二章 导师资助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四条 坚持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导师对博士研究

生的资助体现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

作用。导师资助博士研究生的额度与导师本人承担的研究项目及业

绩相关联。

第五条 导师所承担的研究课题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博

士研究生应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导师负有培养责任，与学校共同

承担培养经费，并提供研究资助。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应有足以

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经费。

第六条 导师所需承担的科研津贴的比例体现公平性原则与学

科差异性原则。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导师资助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津贴是指来

源于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的部分经费。

第三章 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

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博士研究生科研津

贴。

第九条 对未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注册学籍的博士研究生，可根

据实际情况暂不发放博士研究生科研津贴。

第十条 博士研究生若出现严重违反校纪校规、学术不端等表



现不佳的情况，可由学院、导师提出适当降低科研津贴。

第十一条 导师在每年规定时间内完成出资，不按规定发放科

研津贴的导师，研究生院将减少或限制该导师下年度的博士研究生

招生数，所在学院的招生计划总量递减。

第十二条 学校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进一步健全博

士研究生科研津贴的监督机制，确保发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杜绝弄虚作假。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2 年 7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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